
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人民政府文件
八政〔 2019 〕 33号

关于八里店镇政府性投资建设工程变更审核
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

为认真贯彻执行《吴兴区政府性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办

法》吴政办发〔 2019 〕 n号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规范八里店政府

性投资建设工程变更管理审批程序，结合镇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成立八里店镇政府性投资建设工程变更审核委员会

组长：杨斌

副组长：潘新利、吴群伟、朱伟、褚云江、高建强、叶伟、

于建华、徐芳

成员：苗建林、沈勤会、林禅麒、张汝敏、王萧、陈宏宇、

费海强、徐雷，审核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

在镇城建办，城建办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二、主要职责，



1 、城建办（村镇建设办）主要负责对建设单位提交的变更申

请进行初步审查，包括变更技术的合理性、必要性以及变更金额

的调整审核。

2 、财政办（所）主要负责对政府性投资项目变更资金的监督

管理；

3 、纪检监察室主要对政府性投资项目变更过程的监察管理。

三、变更审批流程

1 、单次变更造价增加金额不足50万元，并且限额以下（中

标价不超10 % )，由建设单位审核后报城建办，经城建办初审后报

审核委员会备案，经镇主要领导同意后，分管城建审批后实施。

2 、单次变更造价增加在50万元以上不超限额的（原则不

超中标价的1叭，特殊情况产生变更较多仅限500万以下工程不

超中标价的2叭），由建设单位报城建办，经审核委员会初审后，

经镇主要领导同意后，报镇党政班子联席会议会商并形成会议纪

要后实施。

四、工程变更原则上实行先审批后实施的原则。如遇特殊

情况确需紧急实施的，由建设单位报城建办、审核委员会，在审

核委会员会商定应急实施方案并形成会议纪要留档后组织实施，

同时根据商定的书面意见尽快按规定补办报批、审核手续。

五、其他

1 、工程变更由建设单位组织论证会议，参加会议的主要单

位包括：设计、勘察、监理、施工单位负责人、建设业主单位

的上级主管单位、行业监管部门负责人等。充分论证后由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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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提交《工程变更审批表》，表内须说明引起变更的原因、变更

的内容、造价调整的测算及处理的方法；

2 、工程变更必须由过程审计进行合理性审核，对造价调整的

费用进行复核，符合条件出具审核意见；

3 、从严控制工程变更次数和变更金额，单个工程项目变更次

数原则不得超过3次；对于中标价在5叨万元以下的建设工程项

目，累计变更造价的增加额不得超过中标价的1叭，因特殊情况产

生的重大变更累计增加额不得超过中标价的20 %；对于中标价在

500万元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，累计变更造价的增加额不得超过中

标价的10 %；变更确需超限额工程，分管此项目负责人必须在党政

联席会议上作情况说明，并根据有关规定对工程管理各方主体进

行严肃处理。

4 、加强工程项目审计监察力度，凡变更较多增加投资较多工

程列入纪委重点监察项目。

5 、本流程未提及事宜参照《吴兴区政府性投资项目工程变

更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附：八里店镇政府‘陛投资项目工程变更审批表、

八里店镇人民政府

2 019年今丹1久日子

八里店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 019 4月15日亡



八里店镇政府性投资项目工程变更审批表

单位：万元 年

工程名称

建设单位 牵头部门

虽羞
变更原因、内容、变更涉及造价调整的测算和处理办法（可附件）:

本次变更增加
造价

累计增加造价

本次变更占
中标价比例
累计变更占
中标价比例

设计单位意见： 施工单位意见： 监理单位意见：

猛竖偏～蒸星

经办人： 法定代表人：

审核人：
财政分管领导意见：

日期 签字（盖章）:
主要领导意见：

日期

签字（盖章）:
联席会议意见（附后）

日期 签字（盖章）: 日期


